
2020 年  第 6 期（总第 101 期）  

2020年6月



书书书

目 次

焦点关注

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０年研究与创新绩效报告 １
!!!!!!!!!!!!!!!!!!!!!!

ＬＥＳＩ与ＥＰＯ发布知识产权营销策略报告 ４
!!!!!!!!!!!!!!!!!!!!!!!!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２０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报告 ７
!!!!!!!!!!!!!!!!!!!

贝塔斯曼分析世界级专利趋势 ８
!!!!!!!!!!!!!!!!!!!!!!!!!!!!

美律所解析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１０
!!!!!!!!!!!!!!!

政策规划

《２０２０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印发 １２
!!!!!!!!!!!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１３
!!!!!!!!!!!!!!!!!!!!!!

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告 １４
!!!!!!!!!!!!!!

技术观察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专利态势分析 １８
!!!!!!!!!!!!!!!!!!!!!!!

工作动态

大连化物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７
!!!!!!!!!!!!!!!!!!!!!!

精密测量院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 ２８
!!!!!!!!!!!!!

长春光机所召开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 ２９
!!!!!!!!!!!!!!!!!!

“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项目通过验收 ３０
!!!!!!!!!!!!!!!!!!

大连化物所与青能所、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３１
!!!!!!!!!!!!!

水保所研制的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仪获得成果转化 ３２
!!!!!!!!!!!!!!!!!!

空间中心举办知识产权与成果交流会 ３３
!!!!!!!!!!!!!!!!!!!!!!!!!

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推出智力资产防篡改证明新服务 ３３
!!!!!!!!!!!!!!!!!!!!!!!!

ＷＨＯ启动ＣＯＶＩＤ１９技术获取池 ３４
!!!!!!!!!!!!!!!!!!!!!!!!!!

欧盟委员会推出知识产权助推器计划 ３５
!!!!!!!!!!!!!!!!!!!!!!!!!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犯罪报告 ３５
!!!!!!!!!!!!!!!!!!!!!!!!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起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提升项目 ３６
!!!!!!!!!!!!!!!!!!!

欧盟推动商标域名联合申请 ３７
!!!!!!!!!!!!!!!!!!!!!!!!!!!!!

ＥＰＯ：常规育种植物不具有可专利性 ３７
!!!!!!!!!!!!!!!!!!!!!!!!!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年统计报告 ３８
!!!!!!!!!!!!!!!!!!!!!!!!

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ＣＯＶＩＤ１９响应资源中心 ３９
!!!!!!!!!!!!!!!!!!!!!

日本专利局专利文献检索系统获得专利权 ３９
!!!!!!!!!!!!!!!!!!!!!!!

日本停止日韩、日欧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 ４０
!!!!!!!!!!!!!!!!!!!!!

韩国改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４０
!!!!!!!!!!!!!!!!!!!!!!!!!!!

韩国拟修正《防止不正当竞争法》 ４１
!!!!!!!!!!!!!!!!!!!!!!!!!!

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援新冠病毒检测设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４２
!!!!!!!!!!!!!!!!

韩国推进官民合作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构建 ４３
!!!!!!!!!!!!!!!!!!!!!!

美律所：ＵＳＰＴＯ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使大学ＴＴＯｓ受益 ４３
!!!!!!!!!!!!!!!!!

华为对外许可ＲＦ集群连接器专利 ４４
!!!!!!!!!!!!!!!!!!!!!



焦点关注

欧盟委员会发布２０２０年研究与创新绩效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欧盟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发布研究与创新绩效报

告，对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绩效进行了分析。报告提出了１１项政策建议并认

为欧洲知识产权状况喜忧参半。

　　１．ＰＣＴ专利申请量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与创新投入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会体现在相关人员的专利

活动上。２０１７年，欧盟占全球ＰＣＴ专利申请量的２０％，比２０００年（３０％）有所下降

（图１）。以日本和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ＰＣＴ专利申请所占份额迅速增长，而美国、

欧盟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份额一直在下降。尤其在２０１６年，中国成为 ＰＣＴ专利申

请强国，在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期间以每年约２２％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ＰＣＴ专利申

请所占份额已从４０％（２０００年）大幅下降至２３５％（２０１７年）。报告认为，将这些

数据与科学出版物的研究成果比较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盟未能充分发挥

其出色科学研究成果的全部价值。

图１　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７年重要国家／地区ＰＣＴ专利申请所占份额

报告指出，按人均计算，中国的表现还远不及美国、欧盟和亚洲发达经济体。

按人口标准化后，日本和韩国的 ＰＣＴ专利申请量随时间显著提升。虽然韩国在

２０００年落后于美国、欧洲和加拿大，但在２０１７年，韩国远超这些国家。近年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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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表现非常稳定，虽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仍领先于加拿大。

　　２．专利质量

作为专利质量的一项衡量指标，向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前１％

被引用最多的专利来自韩国，其次是加拿大和日本，他们均超过了欧盟。另一方

面，欧盟领先于中国和美国。

　　３．研发投资回报

日本和加拿大在商业研发投入转化为技术进步方面效率最高。对比商业研发

支出强度水平，日本和加拿大的专利强度相对较高，并且超过了欧盟、美国和中国。

报告认为，假设商业研发投入是知识输入，专利是知识产出，那么专利可以被

认为是对研发投资的回报。事实上，商业研发强度与专利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在专利强度相似的情况下，欧盟与美国相比商业研发投入更少。然而，最新的

《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显示，美国研发投入

最多的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企业，而欧盟专利强度更高的则是汽车和制药行

业的企业。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差异。根据《欧洲创新记分牌》（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显示，在欧盟内部，瑞典、芬兰和荷兰等最具创新力的

经济体，与其商业研发支出强度相比，他们是专利强度非常高的国家。另一方面，

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捷克尽管商业研发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但并没有将其转化为

专利申请。

　　４．重要领域专利活动演变

报告指出，为评估创新对解决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当前社会挑战的作用，可以参

考在生物经济和食品安全、气候和环境、能源、安全、交通和健康等领域专利活动的

演变。

关于“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中定义的面向社

会挑战的ＰＣＴ专利申请，所有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

单个行业来看却存在例外情况。能源行业在２０１２年之前大幅增长，近年却出现了

下滑，尽管这可能是由分类方法不同造成的。交通行业在２０１０年前的专利申请量

一直位于第三，在２０１６年申请了２２０００多项专利，超过食品和生物经济行业，并缩

小了与健康行业的差距。在此期间，健康行业的专利仍然是最多的。健康与交通

这两个行业都有很强的专利申请倾向，其专利数量比其他领域都要多。虽然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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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利总量一直很少，但在２０１６年达到近２０００项，相比２０００年的专利总量已

翻了一倍多。交通行业（＋２３３％）、能源行业（＋２３９％）、安全行业（＋２０９％）和气

候行业（＋１３３％）的正向变化表明，气候变化、环境和修复等领域在全球政治议程

中的地位已显著上升。

当考虑到地域差异，在社会挑战领域的专利申请中欧盟和美国地位有所下降，

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欧盟和美国只有在生物经济和健康

领域中的专利申请总量仍占５０％以上。美国在健康、生物经济和安全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而欧盟在能源、气候和交通领域领先。中国除了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性日益

提高外，在能源和安全领域变得特别强大，而日本在生物经济和交通方面依然保持

强势。

图２　按社会挑战划分的各国／地区ＰＣＴ专利申请所占份额（２０１６年（外）ＶＳ２００６年（内））

　　５．总结

报告认为，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欧盟的专利申请更集中于交通、食品和生物

经济领域，而在健康和安全领域的专利申请则较少。这是因为一些欧洲国家有强

大和专利密集的汽车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经历了重大变化。虽然在２０００

年，欧盟的专利申请在除健康以外的所有领域都比其他国家更加专业化，但在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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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只有近年来略有恢复的交通、食品和生物经济以及气候领域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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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

ＬＥＳＩ与 ＥＰＯ发布知识产权营销策略报告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ＬＥＳＩ）和欧洲专利局（ＥＰＯ）合作

发布了一期专辑，其中包含知识产权营销策略、高成长技术企业的技术产品营销和

许可方面的报告。内容涉及提升许可方吸引力、技术产品改进、识别潜在合作伙伴

的方法以及技术产品营销关键点等。

　　１．提升许可方的吸引力

报告指出，单靠技术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许可方。第一步是吸引潜在

被许可方的兴趣，而要吸引客户的兴趣，这项技术就必须为相关的客户问题提供解

决方案。消费者的问题越重要，许可方就越有吸引力。当然，前提是该项技术能提

供解决方案，而且让消费者看到该解决方案的优势，并相信值得为此付费。

报告认为，技术诀窍和消费者需求确认等超越专利的价值驱动因素对成为具

有吸引力的许可方而言非常重要。

　　２．被许可方的看法

与科技公司进行面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些公司对科技产品的期望。一家跨

国电信公司指出，重要的是能在两分钟内向人们解释涉及的技术、关键人物、受保

护的内容以及专利的状态。

总而言之，被许可方正在寻找商业和市场的组成部分。技术如何帮助被许可

方解决客户的问题？许可方需要准备好快速、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并用事实和数

据支持分析的结论。许可方需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价值定位并且能够在竞争对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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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中脱颖而出。

　　３．对技术产品的改进

　　（１）营销材料或技术产品的关键点

提供什么？

技术为付费客户解决的“痛点”是什么？

技术的独特卖点（ＵＳＰ）是什么？

技术的总体优势是什么？需要将技术特征转化为满足客户需求的优势。

为什么这项技术比竞争或替代技术更好？

解决方案的市场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增长速度有多快？

　　（２）深入到技术层面讨论解决问题的好处

这项技术的成熟度达到了什么水平？

是否有原型或有吸引力的示例，甚至是最小可行产品（ＭＶＰ）？

能提供什么？技术诀窍、专利、设计权等，或者合作？

从专利实施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够发现或检测到有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了你的技术？

　　（３）在市场方面做出优化

客户是否很感兴趣？如何确定？

目标和可服务的市场有多大？

技术是否已经有市场，还是需要开发市场？

是否有可能制定标准？技术是否与现有标准相关？

采用该技术是否存在监管压力？

　　（４）提炼出技术的价值和成本

这项解决方案对客户有何价值？

这项解决方案是否比客户当前的解决方案更好、更便宜？

被许可方及其客户是否有该解决方案的预算？

　　（５）关键人物

当与潜在被许可方联系时，确定第一个联系人是谁。

考虑邀请发明人进行技术转让，并检查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合作开发该项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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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需要注意避免出现的严重错误

由于潜在客户目前在使用其他技术，要意识到潜在客户面临的沉没成本；

注意会有超出获取该技术解决方案额外费用的转换成本，例如，员工可能需

要培训，在此期间他们的工作效率会降低；

不要认为没有替代品，总有一部分客户会选择劣质、便宜的替代解决方案；

即使潜在被许可方的管理层可能会给你留下他们正在进行开放式创新的印

象，也要预料到“非我发明”综合症（“ｎｏｔ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ｈｅｒ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的情况。

　　４．寻找绝大部分用户会用到的应用程序以及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要研究相关技术和竞争对手的专利。这些可能是在开发技术时没有想到的潜

在替代应用程序的灵感来源。还可以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ｉｎｄｅｒ和 ＧｏｏｇｌｅＴｒｅｎｄｓ在

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方案的潜在应用以及有利于解决方案的兴趣点。

设计思维通常用来为新发现的客户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为现有技术寻

找新的市场应用的绝佳工具。首先，观察并了解该技术可以解决的潜在客户问题；

其次，构思并综合该技术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法；最后，创建一个简单的原型，例如在

纸上创建原型，并与潜在被许可方进行测试。同时使用从潜在被许可方及其客户

处收到的反馈来改进此过程。

互联网搜索和对公司概况数据库、市场研究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如 Ｅｓ

ｐａｃｅｎｅｔ）的搜索也可以很好地识别潜在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５．成功地开展技术营销

技术拥有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接近潜在的被许可方或商业合作伙伴。目标是

拥有良好的营销组合，可能涉及到：

个人网络与在线搜索相结合（让发明者参与其中）；

已公开的专利申请（提交后１８个月）和科技出版物；

交易会、会议以及合作活动；

直接和数字营销；

市场促进者和市场交易；

通过媒体出版物被发现。

　　６．营销技术的关键要点

定义目标群体（潜在被许可方及其服务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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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客户问题、技术优势、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和未来增长；

投入时间和精力专门定制营销材料；

使用所有的营销渠道，包括社交媒体；

通过出版物寻找信息。

　　７．营销材料清单

准备简短的标题（包括内容和原因）；

专注于解决客户问题；

注重改进，而不仅仅是降低成本；

说明（非机密的）技术优势；

在不泄露机密信息的情况下描述技术成熟水平；

列出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如商业机密、原型和材料等；

交流研究或商业化合作的开放性；

研究并确定市场规模和未来增长；

包括行动号召；

确定关键人物并记录联系方式；

对目标群体进行Ａ／Ｂ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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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２０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报告

为重新评估日本技术创新停滞的基本问题，并提出２０５０年应集中资源的重要

技术研发方向，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２０２０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

报告。

报告指出，一方面，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向资源循环型经济过渡，

解决灾害、传染病应对等社会问题，并增强工业竞争力，日本需要进一步提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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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技术创新的状况并不理想，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危机也凸显出超智能社会（社会５０）的准备不足。为此，有必要以工业技术为切

入点，从中长期的角度确定要解决的问题，努力提升创新水平。

２０２０年日本工业技术展望报告基于２０５０年的五项全球大趋势和未来动向，对

日本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假设，总结出２０５０年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及预期实现

目标。

报告指出，适应全球大趋势并动态响应实现社会５０中变化的关键是多样化、

有机的技术创新。为此，日本需要加强对智力资本的活用。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报告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应对方向：

１．通过开放“个人”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人是形成智力资本的基础，应加速

以“人”为中心的投资，并建立积累智力资本的机制和基础设施。

２．摆脱自我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促进开放式创新：为了将新技术投入实际使

用并使其发挥社会价值，重视将研发与业务发展相联系。

３．为实现社会５０，确定应将资源集中于以下领域：（１）推动知识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的智联网和人类扩展，以及支撑下一代计算的数字技术等；（２）具有创新潜

力的生物技术；（３）作为所有领域基础的材料技术；（４）解决经济负面影响的能源、

环境技术。

报告指出，日本的技术创新停滞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不存在万能的解决

方法。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全面、综合地通过推动以上三个层面来促进技术创新。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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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塔斯曼分析世界级专利趋势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贝塔斯曼基金会（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Ｓｔｉｆｔｕｎｇ）发布题为《前沿技术

的世界级专利———东亚、北美和欧洲的创新力》（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的报告，

调查了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９年间各个国家在研发和申请世界级专利方面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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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所指的“世界级专利”是５８项前沿技术所申请的专利中最重要的１０％，这

些技术分为以下十类：环境、能源、营养、基础设施、数字化、安全、材料、健康、移动

和工业。报告指出，美国仍是全球“专利超级大国”，但东亚在过去１０年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报告主要聚焦于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以及

欧洲（欧盟２７国），由于这三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过去的２０年里几乎没有增

长，因此没有被考虑。

　　１．东亚

报告指出，虽然北美和欧洲拥有最高的专利效率，但东亚也“展示了一种空前

的创新精神”，并在许多前沿技术方面提升了创新能力，比如能源、营养、基础设施、

工业和环境。然而，尽管东亚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众多，但在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９年的大

多数年份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东亚经济体的世界级专利申请

量却不到１０％。

中国一直在努力生产高质量产品，并启动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创新项目，旨在

使中国在飞机制造、电动汽车和计算机芯片生产等关键经济领域名列前茅。被调

查的５８项技术中，中国在其中４２项均拥有大量顶级专利，在环境技术领域的专利

尤其突出。例如，中国在循环利用领域拥有超过２５％的世界级专利，在水处理领域

拥有约３６％。韩国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电池和数字基础设施技术领域。

此外，尽管日本的专利增长缓慢，但仍是电池技术世界级专利的领头羊，占比超过

３０％。日本在电动汽车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在智能工厂、机器人和过程自动化领域

保持稳定。

　　２．北美

报告指出，美国是目前全球顶尖的创新中心，拥有最多的世界级专利，涵盖了

报告调查的５８项技术中的５０项。报告指出，美国在以下两个领域特别突出：健康

领域（如生物技术和制药）和安全领域（如钞票、护照和药品包装生产，使用防火墙、

防病毒软件、加密和其他措施安全访问及使用网络上的数据，数字世界中对人和物

的认证）。

１０家研发支出最多的公司中有７家位于美国，其中包括亚马逊和谷歌。美国

在数字化领域也遥遥领先，包括人工智能（ＡＩ）、云计算、大数据、量子计算、区块链

和虚拟／增强现实。例如，美国在ＡＩ领域世界级专利占比为４５％，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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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报告对北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美国，但也提到加拿大在数字化领域

排名靠前，有潜力在基础设施领域获得优势。报告还指出，尽管北美在许多领域领

先，但中国在大多数领域的专利增长已经超过美国。

　　３．欧洲

该报告表明，对欧洲正在落后的情况表示担忧，因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从

根本上改变传统经济活动形式之际，欧洲的数字化进展缓慢。报告指出，欧洲正面

临着创新差距扩大的威胁，并解释到，这是因为在现有行业中缺乏对新数字技术的

应用。欧洲在数字化、电池技术、太阳热能、光伏发电和循环利用等环境技术方面

落后的形势尤其明显。

然而，报告指出，欧洲在健康领域依然保持强势，包括制药和生物技术。此外，

欧盟２７国（ＥＵ２７）在风能和功能性食品领域位居世界前列。德国在增材制造（３Ｄ

打印）和机器人技术方面表现出众，其中在增材制造方面拥有１５％的世界级专利。

朱月仙　检索，安晓慧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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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解析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
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美国Ｈｏｌｌａｎｄ＆Ｋｎｉｇｈｔ律师事务所发文解析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需要注意的事项。

文章指出，当企业考虑如何向“新常态”过渡时，全面审查知识产权（ＩＰ）资产和

管理这些资产的协议应是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对很多公司而言，未来可能会有更

多员工在家办公，现场员工不断减少，员工在工作时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出现被迫

休假和裁员。商业伙伴可能会关门、出售资产或发现自己无法履行合同。新形势

下，知识产权保护将面临新挑战。如果一个公司现在投入时间盘点现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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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并规划未来的知识产权管理，将能够更有效地

应对未来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文章指出，目前需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１．知识产权盘点

（１）审查所有专利、商标和版权注册以及未决申请，注意适用的续展和其他截

止日期。

（２）记录使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机密商业信息。考虑业务的各个方面，如研

发、制造、市场营销和销售。商业运行中任何涉及保密技术、保密信息或专有技术

的部分，都要将其记录在案，包括：①保密信息的说明；②有权访问该信息的名单以

及如何访问的说明；③为保密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说明。业务越重要，文档应该越

详细。

（３）审查所有带有版税的许可协议，以确保了解自己的付款义务，并注意欠的

款项是否及时支付。

　　２．知识产权评估

（１）考虑是否保留现有的专利、商标和版权注册及申请。如果其中一些与你的

业务不太相关，可以考虑出售、许可或放弃。

（２）考虑是否应该提出新的申请，以保护正在开发的技术或新的商标、服务标

志、商业外观等。

（３）考虑是否正在（或可以）对现有技术或专有技术进行重新利用，以解决因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产生的问题。如果是，为保护这些创新，考虑需要哪些新的申请或

对现有申请、注册进行修改。

（４）审查并根据需要更新现有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协议、联合开发协议、生

产／供应协议以及员工协议。

（５）对于打算作为商业秘密保留的机密信息，根据工作环境的预期变化，审查

并根据需要更新现有的保护协议，以限制访问并记录确需访问的个人（包括员工、

商业伙伴、供应商和零件制造商等）。

　　３．风险缓解

文章认为，未来将充满机遇和挑战。如果一家公司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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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资产，并在保护和管理这些资产方面采取稳健的、最新的做法，那么它

将处于有利地位，并且能够迅速有效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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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２０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印发

２０２０年６月，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２０２０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

点》），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要求，坚持依法治理、打建结合、

统筹协作、社会共治原则，推进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执法联动，依法严厉打击侵

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推动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要点》对２０２０年全国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工作作出安排，涉及７方面、３５项任

务。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治理和产品监管。加强互联网、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市场、进

出口环节侵权假冒治理，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化重点市场、重点产

品、寄递环节监管。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商标专用权及其他商业标识权

益保护，加强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打击假冒专利行为，严格版权和地理标志保护，

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和林草种苗市场监管，持续推进软件正版化，健全无害化销

毁，查处侵权假冒涉税案件。三是严惩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刑事打击力

度，全面履行检察职能，深入推进司法保护，依法加强侵权假冒重点行业和重点领

域案件审判工作。四是推进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完善法律法规，推进信用体系建

设，推进完善两法衔接，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区域协作联动。五是构建社会共

治格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发挥行业组织作用，优化企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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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服务，不断强化维权援助，持续开展教育引导。六是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深

入开展多双边交流合作，大力加强跨境执法协作，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维权。七是推

进业务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水平，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系统性宣传。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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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强商标

执法指导工作，统一执法标准，强化商标专用权保护。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出台了《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２０１８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央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对商标专利执

法工作的业务指导，“制定并指导实施商标权、专利权确权和侵权判断标准”。《标

准》的制定，既是落实机构改革要求，加强对商标执法业务指导的现实需要，也是落

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及其推进计划的具体举措。

《标准》在《商标法》框架内，立足商标执法业务指导职能，对多年来商标行政

保护的有益经验与做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提炼总结，为商标执法相关部门依法行

政提供具体操作指引，为市场主体营造透明度高、可预见性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环

境。《标准》共三十八条，对商标的使用、同一种商品、类似商品、相同商标、近似商

标、容易混淆、销售免责、权利冲突、中止适用、权利人辨认等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做好《标准》的政策解读工

作，加大培训力度，推进《标准》的实施。同时做好指导案例、典型案例、行政答复等

工作，不断完善业务指导体系，提升执法保护水平，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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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日本专利局发布２０１９年

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告

【摘要】２０１９年开始，日本专利局向各大学派遣了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负责从

大学挖掘杰出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战略。２０２０年５

月２６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告。报

告总结了各大学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派遣前存在的问题，规划师的解决过程

及其取得的成果。

日本正在将大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回馈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和社会实施，并促

进大学建立以“知识”为源泉的生态系统，其中知识产权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大

学正通过活用知识产权开展产学合作、建立合资企业等；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研

究人员没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权利的意识，导致作为技术创新源头的“知识产权”

也被埋没。因此，从２０１９年开始，日本专利局向各大学派遣了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师，负责从大学挖掘杰出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战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日本专利局公布了２０１９年日本大学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总结报

告。报告列举了具体事例，总结了各大学在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派遣前存在的问

题，规划师的解决过程及其取得的成果。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向研究人员提出未来的发展前景，例如合作研究和商业

化的发展方向，使研究成果发挥最大的作用。从研究人员的角度设计知识产权战

略，包括应保护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获取时机，并通过活用知识产权创造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

以下是该报告中总结的各大学存在的问题以及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的建议。

１．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除了研究人员主动进行的发明咨询以外，产业合作部

门不了解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如何辨别应积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分析大学内研究人员的所有论文，不仅可以了

解研究人员个人的优势，还可以确定大学整体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领域，并能提出大

学与企业合作可能性较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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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兼具大学研究管理职能的产学合作部门没有针对每

个研究人员的研究信息或授权信息，对研究人员的支持只能通过发明咨询和发明

申请触发。因此希望能纵观整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以了解那些正在从事有利于制

定知识产权战略的原创研究的研究人员。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立了该大学过去五年的各项研究成果数据库，从中选

取了正在积极开展研究并有望在未来产生有益结果的研究人员，仔细审查了这些

研究人员的论文和科研经费的详细信息，从而确定了从事高原创性和高社会影响

力研究的研究人员，并通过听证会挖掘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规划师指出，为创造良

好的知识产权，研究开发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从发明完成之前的阶段开始，配

合研究的进展对知识产权进行支持。

３．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大学的知识产权支持都是从研究人员提交

发明申请之后才进行的，因此容易错过一些最好在基础研究阶段提出专利申请的

研究成果，导致专利申请比最佳申请时机要晚。即使在基础研究中，大学研究管理

人员也希望积极地与研究人员接触，以便将来开展联合研究、建立合资企业、制定

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可以根据竞争性资金类型等客观数据，缩小大学想

要重点支持的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范围；还有一种选择是检查论文的科研质

量（ＦＷＣＩ），查看其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影响。

４．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大学无法提供知识产权支持。以

往都是从创造出研究成果之后才开始实施，导致很难根据研究方向有效地梳理发

明，从而获得强大、广泛、有用的专利。因此，希望能从更早的阶段开始对研究人员

进行知识产权支持。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研究人员向大学提出，为了发表论文希望马上

申请专利，大学的知识产权战略就会变得很被动，而从研究阶段开始进行知识产权

支持，时间上更宽裕，可以构建出主动的知识产权战略。如果在发明诞生前的阶

段，在研究生院内培养能将知识产权咨询与产学合作部门相结合的人才，便能制定

主动积极的知识产权战略。

５．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日本专利法第三十条）的

专利申请数量较多，希望催促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发表前尽快提交专利申请，降低

专利法第三十条的利用率。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将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的专利申请数据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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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知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申请专利的研究人员常出席的学术会议，在学术

会议召开前几个月访问研究人员，便可以降低利用丧失新颖性例外条款的专利申

请风险。

６．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是否提交专利申请主要由研究人员判断，产学合

作部门希望能了解有专利申请可能性的发明，也希望加深研究人员以及校内所有

相关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了解。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在校园内设立“基于竞争性资金申请文件的发

明咨询窗口”，可以从竞争性资金的申请阶段开始提供知识产权支持。针对研究人

员和校内所有相关人员举办知识产权研讨会，可以提高整个大学的知识产权意识。

７．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医学系、理学系、农业系），相对研

究人员和论文的数量，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较少。希望挖掘出在不久的将来能用于

社会实施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专利申请中。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为了让研究人员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可以申请专利，

有两个方法可行：一是向研究人员传达没有专利就不能放心地引用大学的研究成

果的文化；二是向研究人员展示个别具体的事例，说明哪些研究成果是可以获得专

利权的。

８．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希望已经发表了数篇优秀论文，正在开展有望用于社

会实施项目的研究人员认识到他们可以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可以向研究人员展示该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以及

正在提出专利申请的企业，使其认识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的价值。通过

比较以往的技术，明确研究人员的研究优势，提出将研究成果用于社会实施的具体

方案，同时还可以建议获取广泛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便推动研究成果的社会

实施。

９．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在研究人员提出发明申请主动咨询前，知识产权

负责人员都很少有机会与研究人员讨论发明，导致即使研究人员获得了有关疾病

发病机理的新发现，甚至发现了影响该机理的化合物时，他们仍未意识到其可专利

性。此外，有时大学并没有时间充分考虑先进的知识产权战略，例如讨论物质专

利、用途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以及从作用机制的角度讨论用途的扩展等。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指出，尤其是在药物发现领域，重要的不只是产品的新颖

性，还有产品的作用机理及该作用机理适用的用途。

１０．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希望与企业合作，以实施大学出色的研究成果，并制

６１ 知识产权动态



定知识产权战略，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大学能把握研究成果的市场趋势、运用该成果

的产品的市场趋势以及技术趋势，就能更容易掌握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方法，找到

潜在的合作伙伴。

１１．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知识产权业务是由发明申请触发的被动

业务，大多数专利申请是与企业的联合申请，难以应用于第三方。为了将大学的研

究成果作为一种基本技术广泛普及，需要在与企业进行联合研究之前增加大学的

独立申请量。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通过按时间顺序分析现有技术文献和市场趋势，创

建技术趋势图，便可以说明该研究内容的哪些领域是公开已知的，哪些地方具有新

颖性，今后有多大的市场规模。同时，通过提出联合研究伙伴、许可方等的候选者，

还可用于发明审查委员会中作为解释专利申请必要性的材料。

１２．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前沿研究，如今，也积极开

展了关于不同领域融合的研究，例如人工智能与材料相结合的研究。但是，大学研

究管理人员等由于专业技术领域受限，尤其是涉及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时，在

获取专利的必要性和应获得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方面能提供的建议有限。因此，

希望在与具有人工智能知识的规划师合作的同时，对人工智能研究提供进一步的

知识产权支持。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基于日本专利局发布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发明

事例集，对人工智能已申请专利的发明和非申请专利的发明的相关事例进行解释，

使研究人员更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战略。

１３．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近年来，融合了诸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之类信息技

术的数字健康领域相关研发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很少有大学研究管理人员具备获

得相关知识产权和制定商业策略必需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也很难对该领域研究人

员的研发方案和战略规划提供有效的建议。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如果研究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以及数据周边具有保

护价值，则除了专利权之外，还可以采用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策略。

１４．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相比大学在信息通信领域的联合研究和委托研究成

果，大学技术转让部门进行的技术转让成果较少，希望能查明其原因。

经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调查发现，研究人员将程序、数据作为联合研究成果转

移到企业。而大学技术转让部门不了解这些技术转让的机制。技术转让的对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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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括专利，也包括在研究过程中创建的程序和获取的数据，这些都可以转让给

企业。

１５．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对于缺乏专利申请经验的研究人员来说，不了解专

利权利要求，难以进行专利申请的准备工作，有时还掌握不了专利申请的时机。还

存在关注点停留在学术研究主题上，导致对发明不了解的情况。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为了让研究人员对具体的专利申请有所了解，可以

向研究人员展示其他出版物和专利出版物的实际示例。通过对申请程序和专利权

利要求进行说明，使研究人员与大学研究管理人员之间可以就专利申请的准备工

作进行顺畅的沟通。

１６．某大学存在的问题是：正在研究通用技术的研究人员致力于该技术的社会

实施，大学正在考虑将设立合资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实施的方法，但希望了解具体应

该采用哪种策略。

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师建议，设立合资企业时，重要的是要考虑竞争企业的存在

和市场垄断的可能性。如果难以用所拥有的专利来垄断市场，则可以与其他公司

合作，而不必坚持设立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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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伴随诸多安全问题的产生，工业事故频发，

加上自然灾难、疫病蔓延等不确定事件的爆发，为易爆、高温、辐射、生化等高危

环境下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系统解决方案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本文利用德

温特创新数据库（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分析了高危工作环境下智能系统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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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专利的数量趋势、主要国别、主要技术类型和主要专利权人等，借以反映该领

域的技术发展态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各领域风险交织叠加，随着石油化

工企业、核电、隧道、地铁等建设不断加速，燃气爆炸、隧道及地铁塌方等事故也时

常发生，面对易爆、高温、辐射、有毒、缺氧、浓烟等高危环境，更多地采用智能化、无

人化的解决方案是重要方向。此外，诸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自然森林大火

的蔓延等突发事件频出，如何安全地进行食品、快递、药物的无接触配送，如何及早

发现和预防灾难苗头，如何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工作，都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行业

乃至企业的应急管理以及危险环境作业的去人化的必要性。通过运用无人机、无

人车、机器人、机械臂等智能化系统，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计算技术，部分甚至

全部取代人类在高危环境下进行工作，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技术发

展方向，我国在该领域也展开了较多技术研究，如利用无人机进行消防灭火，利用

人工智能系统进行高压电网智能巡检等。本文从专利分析的角度，探究在反恐、消

防、救灾，以及高温、生化、辐射、有毒、深海等高危或极端环境下的监测与作业领

域，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等智能化系统的技术发展态势。

　　１．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总体发展态势

本文基于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数据库，以用于搜救、救灾、反恐、防爆、油气泄漏

处理、生物化学与核污染应对等高危工作环境的智能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车、机

器人、自动化系统等），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技术作为关键词构建检索策略，检索时

间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共检索得到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２０，３７９

项（基于ＤＷＰＩ同族专利数量）。

图３显示了近２０年来，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变化

态势。２０００年，该领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略超过１００项，至２０１８年，相关专利

申请量已达到３４６１项，年复合增长率达到２０６％。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爆发始于

２０１２年，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中国科研机构大量的专利申请。不过最近３年来，

相关专利申请的增长趋势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２．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图４显示了基于ＩＰＣ国际专利分类号的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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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态势

技术领域分布。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主要专利分布在作业运输（Ｂ），物理（Ｇ），电学

（Ｈ）和人类生活必需（Ａ），以及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和爆破（Ｆ）等方向。

　　（１）作业运输

作业运输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最集中的技术类别，这一类

别的技术与智能系统的硬件设备技术直接相关，其中机械手（Ｂ２５）、飞行器（Ｂ６４）

和无轨陆用车辆（Ｂ６２）相关专利最多。机械手领域相关专利多集中于程序控制机

械手，安装在车辆上的移动机械手，以及用于监控和安全作用的机械手配件等。飞

行器是另一主要专利集聚领域，该领域相关专利主要涉及无人机，以及利用飞机进

行抛投、弹射、释放或接收物品等技术。无轨陆用车辆是高危工作环境下无人技术

的另一主要类别，该部分主要涉及包含特殊推进和接地装置的车辆，如履带车

辆等。

　　（２）物理

高危环境下智能系统的物理相关技术主要涉及智能系统的控制与调节

（Ｇ０５）、导航与测速（Ｇ０１）以及数据的处理计算（Ｇ０６）等。其中，对陆水空等运载

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等非电变量的控制和调节系统是控制类专利聚集最

多的技术类别，其次是对于智能系统的程序控制系统相关技术。无线电定位、导

航、测距或测速是高危环境智能系统技术的另一重要技术聚集方向，大量专利集中

在利用卫星无线电信标进行定位和测速。在数据计算处理领域，相关专利集中在

对数据的监督和预测系统方面。

　　（３）电学、人类生活必需、武器

在电学技术领域，高危环境智能系统较多的专利涉及电视系统等的图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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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旨在利用视频对高危因素进行实时监控。在人类生活必需领域，专利数量较

多的是利用智能系统进行特殊物体或空间的火灾预防、控制和扑灭，说明目前对利

用智能系统进行火灾救援的相关技术研究更为深入。在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

器和爆破领域，较多专利集中在地雷清除和探测方面。

图４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技术领域分布

　　３．全球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分布态势

图５显示了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领域申请的

专利占比。中、美、日、韩、德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的主要申请国

家，占全部专利的九成。在全部２０，３７９项专利中，中国以１１６７８项专利申请占总量

的５７％，在数量上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其次是美国，以３０２３项专利申请占１５％；再

次分别是日本、韩国和德国，分别以 １６３９、１５１８和 ４２８项专利申请占 ８％、８％

和２％。

图６显示了中、美、日、韩四国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域中

专利申请的数量变化态势。可以看到，中国在２１世纪初的专利申请量较少，２００６

年前后相关专利申请开始逐渐活跃，至２０１０年，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已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并在此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至２０１８年，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

申请量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美国与日本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域是早期领先国家。近年来，美国在

该领域的专利数量也有一定幅度增长，但增长率远不及中国。日本早期也在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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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比例

图６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变化

域申请了相对较多的专利，但中间较长时期内，日本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没有明

显增长，直至最近５年，才有缓慢增长。韩国在该领域早期与中国类似，较少有专

利申请，但自２０１０年前后，韩国在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有较大增长，２０１８年已超

过美国，成为当年申请量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不过韩国的整体专利数

量仍然与中美两国存在较大差距。

从全球主要国家在该领域的国际专利布局来看，中国在非本土申请的专利总

数只有２６９件，占比仅为２％，其中包括 ＰＣＴ专利１２１件。美国共申请了８１６件

ＰＣＴ专利，在欧专局申请了５３５件专利，在日本和中国也申请了３００件以上专利，非

本土申请的专利比例高达５５％。日本在本土以外申请的专利占比达到了３５％，韩

国也达到２０％。可见，在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技术相关的国际专利申请方面，中

国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我国国际专利的绝对数量不低，但

在比例上而言，绝大多数专利仍然局限在国内，缺乏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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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主要国家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国际专利申请布局

专利
申请国

中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

美国专利
商标局

日本
专利局

韩国知识
产权局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

欧洲
专利局

１１８５６ 中国 １１５８７ ５３ １１ ９ １２１ ２０

６３５８ 美国 ３２５ ２８３５ ３０３ １３２ ８１６ ５３５

２２８８ 日本 ９８ ２４２ １４６７ ４２ １６４ １０６

１８７３ 韩国 ４２ １５３ ２８ １４９８ ９１ ２８

从各国的技术布局来看（图 ７），中、美、日、韩四国在利用无人机相关技术

（Ｂ６４Ｃ）进行高危环境作业领域，都有较多布局，中、美、日三国在该领域的相关专

利占１０％至１２％，韩国的比例更高，接近２８％的相关专利与无人机有关。对智能

系统非电变量的控制或调节系统（Ｇ０５Ｄ）是中、美、日三国重点布局的技术方向，但

韩国在该领域的布局相对较少。中韩两国在无人机配套设备及零部件领域，如动

力装置或传动装置等（Ｂ６４Ｄ）有较多专利布局，而美国和日本在该领域的布局相对

较少。此外，中国在无人车（Ｂ６２Ｄ）、消防（Ａ６２Ｃ）领域有相对较多的专利布局；美

国在监测和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和方法（Ｇ０６Ｑ）、交通控制系统（Ｇ０８Ｇ）、电数

字数据处理（Ｇ０６Ｆ）领域有相对更多的布局；日本在核反应堆（Ｇ２１Ｃ）、无人车

（Ｂ６２Ｄ）、指令发信或报警装置（Ｇ０８Ｂ）领域布局较多；韩国在监测和预测目的的数

据处理系统和方法（Ｇ０６Ｑ）和指令发信或报警装置（Ｇ０８Ｂ）领域的专利布局较多。

图７　中、美、日、韩四国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专利技术ＩＰＣ分类对比

　　４．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主要专利权人分析

图８显示了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１０大专利

权人，依次是三菱电机、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电网、东芝公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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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美国西屋电气公

司。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中，日本企业和中国科研机构与大学占据了绝大多数。

图８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

图９从时间变化角度展示了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

近１０年专利申请的变化态势。由图可见，中国科研机构与大学的专利申请在２０１２

年前后开始有大幅度增长，超过在该领域有较长时间积累的三菱、东芝、日立、西屋

电气等机构。后者尽管有较多专利积累，但多数申请自本世纪初，尽管近年来申请

的相关专利数量有小幅度增长，但远不及中国机构。

图９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表２是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领域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的主要技术分布。总体而

言，日本和美国的企业在该领域的专利多集中在机械手以及核反应堆的监控和处

理方面，应用属性较强；而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主要侧重无人运载工具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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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面，侧重基础研究。

表２　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相关技术Ｔｏｐ１０专利权人主要技术领域分布

专利权人 ＩＰＣ技术分类（小组）

三菱电机
Ｂ２５Ｊ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０５，Ｂ２５Ｊ０００９，Ｇ２１Ｃ００１７，Ｇ２１Ｃ００１９，Ｂ２５Ｊ
００１５，Ｂ２５Ｊ００１３，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Ｂ２５Ｊ００１１

哈尔滨工程大学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Ｇ０１Ｃ００２１，Ｇ０６Ｎ０００３，Ｇ０５Ｂ００１３，Ｇ０６Ｆ００１７，
Ｂ６３Ｃ００１１

中国科学院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Ｂ２５Ｊ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０５，Ｂ２５Ｊ０００９，Ｂ２５Ｊ００１３，Ｂ６２Ｄ
００５５，Ｂ６２Ｄ００５７

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Ｈ０２Ｇ０００１，Ａ６２Ｃ０００３，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Ｈ０４Ｎ０００７，Ｂ２５Ｊ００１９，
Ｂ６４Ｃ００３９

东芝公司
Ｂ２５Ｊ０００５，Ｇ２１Ｃ００１７，Ｇ２１Ｃ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１３，Ｂ２５Ｊ
０００９，Ｂ２５Ｊ００１１

日立公司
Ｂ２５Ｊ０００９，Ｇ２１Ｃ００１９，Ｇ２１Ｃ００１７，Ｂ２５Ｊ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０５，
Ｂ２５Ｊ０００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Ｇ０１Ｃ００２１，Ｇ０６Ｎ０００３，Ｇ０５Ｂ００１３，Ｇ０６Ｋ０００９

西北工业大学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Ｂ６４Ｄ０００１，Ｇ０１Ｃ００２１，Ｂ６４Ｃ００２７，Ｂ６４Ｆ０００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Ｇ０５Ｄ０００１，Ｇ０１Ｃ００２１，Ｇ０５Ｂ００１３，Ｂ６４Ｆ０００１，Ｇ０１Ｓ００１９

西屋电气公司
Ｆ２２Ｂ００３７，Ｇ２１Ｃ００１７，Ｇ２１Ｃ００１９，Ｂ２５Ｊ０００９，Ｇ０１Ｎ００２９，
Ｂ２５Ｊ００１５

三菱电机在该领域的主要专利是与机械手（Ｂ２５Ｊ）相关，包括用于监控或观察

的机械手附属装置（Ｂ２５Ｊ００１９）、车轮或车厢上的机械手（Ｂ２５Ｊ０００５）、程序控制机

械手（Ｂ２５Ｊ０００９），此外三菱电机还有较多专利与核反应堆相关（Ｇ２１Ｃ），包括对核

反应堆的监视（Ｇ２１Ｃ００１７），用于反应堆压力容器中处理、装卸燃料的设备（Ｇ２１Ｃ

００１９）等。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主要专利技术与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

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有关。此外，哈尔滨工程大学在以下领域也有一定专利布局：

导航技术（Ｇ０１Ｃ００２１）、基于生物学模型的计算机系统（Ｇ０６Ｎ０００３）、自适应控制

系统（Ｇ０５Ｂ００１３）、特定功能的数据处理设备或方法（Ｇ０６Ｆ００１７）、水下搜寻装置

（Ｂ６３Ｃ００１１）。

中科院在该领域的专利布局比较分散，但在以下领域布局相对较多：无人运载

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机械手相关专利（Ｂ２５Ｊ）、履

带车辆（Ｂ６２Ｄ００５５）、其他非车轮或履带推进的车辆（Ｂ６２Ｄ００５７）。

国家电网公司的专利布局与其他机构差别相对较大，该公司在高危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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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技术方面主要布局在电网相关设施的安装维护方面，包括专用于安装、维

护、修理或拆卸电缆或电线的方法或设备（Ｈ０２Ｇ０００１），用于输配电相关物体或空

间的火灾预防、抑制或扑灭（Ａ６２Ｃ０００３），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

自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电视通信技术（Ｈ０４Ｎ０００７）以及无人飞行器（Ｂ６４Ｃ００３９）

领域。

东芝公司与日立公司的专利布局与三菱电机基本类似，也主要集中在机械手

（Ｂ２５Ｊ）和核反应堆（Ｇ２１Ｃ）相关领域，只是数量上略有差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利布局与哈尔滨工程大学比较近似，大量专利集中在

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方面，北航在以数字

方式标记记录载体方法（Ｇ０６Ｋ０００９）上有一定专利。

西北工业大学的主要专利也集中在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自

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方面，但该校在用飞机进行抛投、弹射、释放或接受物品、液体

（Ｂ６４Ｄ０００１）等技术上有一定专利布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主要专利同样是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或姿态

自动控制（Ｇ０５Ｄ０００１）以及导航技术（Ｇ０１Ｃ００２１），还有部分专利与卫星无线电信

标定位系统（Ｇ０１Ｓ００１９）相关。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专利主要与核反应堆相关，不过其侧重在蒸汽锅炉的组

成件或零部件方面（Ｆ２２Ｂ００３７），其在核反应堆的监视和压力容器中处理燃料也有

一定专利布局，同时西屋电气在利用超声波、声波或次声波来测试分析材料方面有

较多专利（Ｇ０１Ｎ００２９）。

　　５．小结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涵盖的技术范围较多，从无人机、无人车到工业机

器人、智能监测系统等，中国进入该领域时间较早，近１０年已经成为该领域专利的

主要申请国家，约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５７％，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专利

申请数量近年来也有所增长，但无法与中国的增长速度相比。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技术的硬件载体主要是机械手、无人机、无人车

等，这也是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领域；其次是智能系统的控制、调节、导航和数据运

算技术。除上述两大专利集中领域外，高危工作环境智能系统的专利还聚集于图

像通信技术、火灾救援、扫雷探测等领域。

中、美、日、韩四国是该领域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申请数量上占绝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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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国际专利的占比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不足１％，且大量专利停留在国内。在

技术布局上，无人机相关技术在各国都是专利申请最多的方向，尤其是韩国。中国

在无人车、智能消防领域有较多专利申请，美国侧重于数据处理、交通控制技术，日

本侧重核反应堆中智能系统的应用。

高危工作环境下的智能系统技术相关专利申请最多的机构主要来自日本和中

国。日本主要为三菱、日立、东芝等企业，它们从事核反应堆与机器人相关技术研

究较多；中国主要是中科院和高校居多，主要从事无人运载工具的位置、航道、高度

或姿态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国家电网公司在该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多与电网设备

的自动化、智能化巡检有关。

姜　山（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大连化物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由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的两名审核员组成的

审核组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进行２０２０年度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审核，这是继２０１９年度初次审核之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大连化物

所副所长蔡睿、职能部门和研究组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审核的首末次会议，会议以

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在两天的审核中，审核组通过远程审核的方式对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策划、运行以及内审和管理评审等过程进行了认真审核，并与管理者代表及相关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审核组认为，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良

好，审核过程中未发现不符合项，顺利通过了本次监督审核，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被推荐保持认证。

大连化物所于２０１９年５月通过中规（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认证，成为我国第一家通过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科研机构。本次顺

利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是对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管理水平的肯定，有

利于促进该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运行，在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各个环节均有所提升，相关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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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标准化，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也为院内其他单位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运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朱月仙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ｃｐ．ａｃ．ｃｎ／ｘｗｄｔ／ｚｈｘｗｓ／２０２００６／ｔ２０２００６０３＿５６０１８２８．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

精密测量院召开《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贯标工作启动会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组织召开了

《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启动会。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

处主管崔勇、中规认证公司湖北分公司总监黄思应邀参会指导。来自中科院武汉

分院、精密测量院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组及相关研究人员共６０余人参加了会议。启

动会由技术发展处副处长罗凡主持。

精密测量院院长、贯标工作最高管理者罗志强在启动会上致辞。结合国际国

内形势与精密测量院机构改革重点工作，罗志强首先强调了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

重要性，并要求全院职工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贯穿

至精密测量院管理体系中。精密测量院副院长、贯标工作管理者代表周欣在启动

会上致辞并宣布精密测量院贯标正式启动，对贯标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积极

做好知识产权与贯标工作的宣传；二是要提高全院职工对贯标工作的认识；三是要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及标准相关知识的学习；四是各部门要做好协同配合，让贯标工

作切实落地见效益。

崔勇系统介绍了中科院贯标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工作进展；技术发展处张丽对

精密测量院贯标工作安排做了详细介绍，并对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新出台的《中科院

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进行了解读；黄思对《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条

款做了详细解读。通过相关介绍与解读，与会人员对标准条款和知识产权贯标工

作流程有了整体了解，对目前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变化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

后期，精密测量院将根据贯标工作以及《中科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的整体要求，结合精密测量院的发展方向，认真梳理单位内部流程，完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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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制度，提高全院人员防范知识产权风险的意识，更好地保护精密测量院的

科研成果，促进成果的转移转化，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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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

长春光机所召开２０２０年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召开了２０２０

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会议，所务会成员、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与研究部门

负责人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所长贾平主持。

会上，所长办公室等１４个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做了管理评审输入报告，就

一年来各部门开展的主要工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汇报。成果转化处做了长春

光机所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０年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情况报告。报告回顾了２０１９年度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评审中提出的改进措施和２０１９年度外部审核建议项的落

实情况，对２０２０年度内部审核实施情况和发现的系统性问题和建议改进措施进行

了梳理总结，同时汇报了近期国家、中科院、本地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重要文件和

重要事件，分析了外部环境变化对该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

与会人员针对报告内容及知识产权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结合部门问题，在管理职责、制度建设、合同审核、核心技术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改进

建议。

最后，体系最高管理者贾平所长作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了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运行一年多以来取得的成效，认为各部门报告形式简洁、内容务实，通过内审发

现问题促进了该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持续完善，全所职工知识产权意识得到显

著提升。

贾平指出，该所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正处于爬坡阶段，要提高认识、细化

制度、有效推动，要将体系要求渗透到全所各项管理工作中，贯彻全过程管理理念，

通过规范管理保障核心工作有效高质量运行；要关注核心技术的识别、跟踪和管

理，加强合同审核、技术秘密管理等工作；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深入思考本部门

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中的职责和核心工作内容，运用体系的力量提升全所创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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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效率和水平，向着“规范管理、激励创造、优质发展”的体系建设目标迈进。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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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３日

“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项目通过验收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产业发展处邀请陕西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巨拴科为组长，省融办、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中心、西安市科

技局等１３名专家组成的验收评审专家组，对委托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开展的

“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项目进行验收评审。西安光机所副所长谢小

平等参加验收会。

项目组首先作了关于“西安光机所产业知识产权战略”汇报报告，重点围绕西

安光机所光子与光电技术领域，从全球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专利发展态

势、西安光机所产业与专利现状等方面进行研究与 ＳＷＯＴ分析，并给出了专业

建议。

专家组认为，报告具备全面性、专业性、规范性、前瞻性，对研究所推进知识产

权转移转化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并提出，基于全球产业及技术发展，结合光

机所技术人才基础，建议发挥研究所在光学相关领域的优势，抢先布局、占领先机，

破解优势技术的应用难题。此次战略研究为研究所可转化科研方向的顶层设计提

供了支撑，为技术转移转化决策提供了较好的咨询意见，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同时

希望西安光机所通过此次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未来能更好地指引研究所面向

产业的专利挖掘和技术布局，促进技术高效转移转化，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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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与青能所、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８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

所”）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能所”）、山东荣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集团”）在济南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山东省化工产

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山东省化专办”）专职

副主任李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副院长马越红，济宁市委常委、邹城

市委书记张百顺，荣信集团总经理司相芳、总工程师杜汉双，大连化物所、青能所所

长刘中民，青能所党委书记、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彭辉，青能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大连

化物所副所长蔡睿，职能部门及所持股企业相关人员等参加了签约仪式。

蔡睿、许辉和司相芳分别代表三方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三方将面向荣

信集团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性和关键技术需求，依托大连化物所和青能所技术、人

才、成果等优势，以及荣信集团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强强

联合，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等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平台共建、人才培养等方

面的全面合作，推进大连化物所与区域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签约仪式上，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与山东省化专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延长

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荣信集团签署了“４０万吨／年甲醇转化制乙

醇项目专利技术许可合同”。此次协议是在深入落实中国科学院与山东省人民政

府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国家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签署的。各方

将紧密围绕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需求，务实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全面合

作，为推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创

新保障。

签约仪式前，山东省副省长凌文接见了大连化物所代表团，对研究所在山东开

展的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将持续大力支持大连化物所科技

成果在山东转化落地。签约仪式后，刘中民应邀作《中国能源革命的挑战与机遇》

报告，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朱月仙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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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所研制的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仪获得成果转化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一种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装置测量方法”实施许可签约

暨监测仪器捐赠仪式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举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科技推广处处长王亚平，水保所所长冯浩、郭明航研究员等研发团队主要成员，

西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向辉，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刘宝元、常务副主任李世清及水保所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

式，签约仪式由水保所副所长王飞主持。

王亚平、赵向辉分别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西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在专利

实施许可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专利独享期限为１０年，使用费１００万元。随后，西

安三智科技有限公司向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捐赠了径流

泥沙自动监测仪、便携式泥沙测量仪等１０台仪器，李世清教授代表重点室接受了

捐赠。

径流泥沙实时自动监测仪是水保所水土保持实验观测技术装备研发团队历经

５年多研发而成。刘宝元对这一自主研发的仪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从手动测量到

自动监测，解决了百年来全球土壤侵蚀监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王飞在介绍实施

许可合同主要内容后，认为该检测设备的研制成功和成功转化体现了原始创新的

重要性，同时也是对行业发展需求的有力回应，将进一步提升水土保持行业监测科

学化水平。王亚平在讲话中对研发成果的顺利转化表示祝贺，他表示该仪器的成

果签约，实现了学校研制装备转化的突破，对推动学校成果转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冯浩在讲话中指出该监测设备的研发成功和成功转化充分显示了水保所广大科技

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他希望

该团队能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西农精神”、“黄土精神”，认定目标，长期坚持，攻克

难关，为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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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心举办知识产权与成果交流会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科技处在中关村园区举

办了知识产权与成果交流会。各重点实验室、支撑部门分管领导、科技成果专员参

加了交流会议。

会议对《空间中心报奖工作手册》进行了内部发布和重点解读，宣贯了《中国科

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与参会人员交流了中心专利运营的初步设想。

《空间中心报奖工作手册》对与中心相关的各类奖励进行了汇编，梳理了奖励

的申报流程及准备材料清单，为科研人员梳理成果、准备材料提供了重要参考，未

来科技处还将按照各部门年初报送的“奖励申报意向清单”统筹规划、组织奖励

上报。

强化专利运营目的在于盘活中心专利，促进专利技术的应用和转化，实现专利

技术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与科研机构科研创新密切相关的人、财、物、信息和保

障等环节与知识产权事务相关问题，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和处理原则；让专利回归

本质，保护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与会人员对报奖、知识产权、专利运营进行了交流讨论，并给科技处相关工作

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组织定期的交流很必要，要坚持下去，同时

建议扩大交流范围，让更多的科研人员了解奖励、知识产权、专利运营和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相关政策，促进提升中心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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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ＷＩＰＯ推出智力资产防篡改证明新服务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启动了一项新的在线商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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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ＰＯＰＲＯＯＦ，该服务可提供任何格式的数字文件（包括数据集）在某个时间点防

篡改的证据。ＷＩＰＯＰＲＯＯＦ帮助创新者和创业者采取可验证的行动来保护自身从

概念设计到产品开发再到商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成果，是对 ＷＩＰＯ现有知识产权体

系的补充。

ＷＩＰＯ指出在当今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创新和创造活动通常是全球性和协作

性的，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文件，包括商业秘密、脚本、乐谱和其他

创意作品，还包括研究结果、大数据集、人工智能算法还有各种类型的商业记录。

这些数据文件很容易被滥用或盗用。ＷＩＰＯ认为这些文件都应视为智力资产，且无

论最终能否成为正式的知识产权，都应在每个开发阶段独立且安全地记录下来。

ＷＩＰＯＰＲＯＯ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在每个特定的时间点创建资产数字文

件的证据，帮助减轻未来发生法律纠纷的风险，并为最终正式的知识产权注册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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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启动 ＣＯＶＩＤ１９技术获取池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启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技术获取池（ＣＯＶＩＤ１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Ｐｏｏｌ），当前已有３０个国

家和多个国际合作机构签署协议。该平台由哥斯达黎加总统 ＣａｒｌｏｓＡｌｖａｒａｄｏ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首次倡议，旨在让所有人都能使用疫苗、检测、治疗和其他卫生技术来

对抗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ＶＩＤ１９技术获取池基于自愿加入原则，向国际社会公平分享

科学知识、数据和知识产权提供一站式服务。ＷＨＯ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全球的团

结协作对克服ＣＯＶＩＤ１９至关重要。开放科学研究可以加速疫苗、药物和相关技术

的发现，加快产品开发。

该平台包含五个关键内容：（１）公开披露基因序列和数据；（２）公开所有临床

试验结果；（３）鼓励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在与制药公司和其他创新者的资助协议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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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关公平分配、可负担性和试验数据发布的条款；（４）将任何潜在的治疗、诊断、

疫苗或其他卫生技术许可给药品专利池组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ＭＰＰ）；（５）促

进开放式创新模式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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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推出知识产权助推器计划

２０２０年６月，欧盟委员会推出知识产权助推器（ＩＰＢｏｏｓｔｅｒ）计划，向欧洲大学

和公共研究组织提供免费、专业的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由欧盟委员会的专家提供

知识产权、技术和业务策略，开展项目的研究和审查，并指导最佳的知识产权策略，

以实现研究成果的价值。ＩＰＢｏｏｓｔｅｒ计划可提供的服务包括：帮助确定项目智力资

产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是否需要获得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开展专

利布局设计，确定最适合自身研究的商业化途径；执行全面的尽职调查，评估项目

产生的知识产权资产的数量、质量及其未来价值；准备项目的专利、外观设计和商

标申请；提供在技术转让协议谈判方面的建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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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犯罪报告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和欧洲刑警组织联合发布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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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犯罪和其他类型严重犯罪之间关联的报告。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假冒商品是对社会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回应。报告用一系列的案例论证了

多种严重犯罪，如药物犯罪、贩毒、非法持有武器、食品欺诈等如何与知识产权犯罪

产生联系。知识产权犯罪通常被视为“无害”犯罪类型，造成的伤害相对较小，但该

报告指出，知识产权犯罪除了损害整个经济和知识产权所有权人（包括中小企业）

的利益，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所为，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和福

祉，还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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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发起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提升项目

２０２０年６月，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ＰＯ）发起ＩＰ４Ｔｅｅｎ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欧

洲青少年对知识产权价值、盗版和购买假冒产品风险的认识。为此，ＩＰ４Ｔｅｅｎ网站

免费提供各种在线学习资源，包括案例研究、点击式游戏和交互式视频，以提升青

少年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敏感度。另外，项目将开发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

（ＭＯＯＣ），ＭＯＯＣ主要包括６个模块：知识产权基础、经济中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与时尚、知识产权与数字平台、知识产权与社交媒体、知识产权和电子设备。课程

开发完成后，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使用课程的内容，使高中学生能了解保护个人创

意和创新投资成果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和尊重他人创造成果的必要性；确认原创成

果的价值和数字内容的合法来源；确认与盗版和假冒产品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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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动商标域名联合申请

２０２０年５月，为支持商标、域名的申请人和所有权人，欧盟知识产权局（ＥＵＩ

ＰＯ）和欧盟域名注册管理中心ＥＵＲｉｄ将推动商标域名联合申请。这项合作将对欧

盟知识产权系统的用户，尤其是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以一种联合申请的方

式获取商标和域名保护，由此在业务开始阶段就能保护自己的品牌。目前，ＥＵＩＰＯ

在线申请流程结束，会自动通知欧盟商标申请人其商标是否可以获得．ｅｕ的域名，

同时，申请人和所有权人也可以设置预警，与自身商标相匹配的．ｅｕ域名被注册后

会及时收到通知。根据两组织共同商定的新工作计划，ＥＵＩＰＯ和 ＥＵＲｉｄ将探讨在

注册．ｅｕ域名时实施对等程序，从而使域名持有人可以查看是否有类似名称的商标

可以在ＥＵＩＰＯ注册。此外，两家机构将共同开展关于申请行为的研究，以确定优先

申请商标还是域名保护。根据 ＥＵＩＰＯ《２０２５年战略计划》关注中小企业的核心，

ＥＵＲｉｄ的域名信息将被整合到中小企业聊天机器人、发现指南和网络研讨会中，以

进一步指导中小企业实施综合品牌保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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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Ｏ：常规育种植物不具有可专利性

２０２０年５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最高法律机构扩大上诉委员会（ＥＢＡ）裁定：仅

通过基本生物学方法获得的动植物不具有可专利性。ＥＢＡ根据《欧洲专利公约》

（ＥＰＣ）第５３（ｂ）条解释了可专利性的例外情况，并裁定：不具有可专利性的情况同

时还延伸到仅通过基本生物学方法获得的动植物产品。许多公司试图对常规育种

的作物申请专利，因此欧洲委员会、许多成员国和协会呼吁对这些植物的可专利性

作出一般性的决定。ＥＢＡ还指出，为了确保法律的确定性，该决定对２０１７年７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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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已授权的包含此类权利要求的欧洲专利，以及在该日期前已提交的包含此

类权利要求的欧洲专利申请不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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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２０１９年统计报告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度知识产权统计

报告。报告的统计数据来自２０１９年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听证会的年度管理数

据，主要结论如下。（１）专利：２０１８至２０１９年间，英国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数量下

降了８％，公开数量下降了７８％，授权数量下降了０６％；（２）商标：２０１９年，英国

知识产权局收到创纪录的１０７，５２７件商标申请，比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１２９％。自２０１１

年以来，商标的申请量和注册量均同比增长；（３）外观设计：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外观设

计申请量激增，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８年间，申请数量增长了３０４％。报告认为，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生效的新收费结构以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上线的在线申请等外观设计保护程序简化

了申请人的申请流程，降低了申请成本，促使申请数量显著增加。此后，申请数量

趋于稳定，２０１９年申请量同比下降了２４％；（４）听证会：英国知识产权局通过听证

会和法庭协助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在ＵＫＩＰＯ听证活动中，涉及商标的案件占比最

大，２０１９年共涉及４１１７项与商标有关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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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 ＣＯＶＩＤ１９响应资源中心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启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ＣＯＶＩＤ１９）响应资源中心，向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各方提供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爆发相关的各类ＵＳＰＴＯ计划、项目和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有用信息。该资源中心

可以让用户更便利的获取到关键计划的信息，包括Ｐ４Ｐ（Ｐａｔｅｎｔｓ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知识

产权交易平台，加速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审查速度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优先审查

试点计划。此外，资源中心提供有关商标假冒和消费者欺诈的信息，以及与 ＣＯＶ

ＩＤ１９爆发有关的国际发展最新信息。资源中心还包括指向ＵＳＰＴＯ公益专利代理

（ＰｒｏＢｏｎｏ）计划的链接、自愿提前公开的专利申请以及为发明人和小型企业提供的

多种资源，数据持续更新。

朱月仙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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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利局专利文献检索系统获得专利权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日本专利局专利文献检索系统获得专

利权的公告。为了更好地进行专利审查，保障审查的质量，日本专利局认为有必要

建立一个不断更新的全球专利文献数据库，并适当变更不同国家及地区发行的不

同语言、不同形式的专利文献的数据结构，以方便检索。为此，日本专利局利用实

验性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等，开发了一个专利文献检索系统及其管理系统（统称ＡＤ

ＰＡＳ），能在全球范围内用所需的语言和专利类别检索专利文献，并获得了相关技术

的专利权。取得专利权有助于更好地主动实施该专利文献检索系统，同时便于日

本国内用户和其他国家专利局放心使用该专利技术。据悉，日本专利局于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２日提出了该系统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４月２８日专利公报发行。此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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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提出了该系统的商标申请。

谢金秀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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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停止日韩、日欧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日本专利局发布了修订部分《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公告。此

修订后的细则将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正式施行。日本专利局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

日停止和韩国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之间的双边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为便于

今后与韩国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之间进行优先权电子交换，日本专利局决定自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使用ＷＩＰＯＤＡＳ平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优先权文件

数字接入服务）获取对方出具的优先权电子文件，以便扩大对象专利局的范围，提

高交换安全性。为此，日本专利局删除了《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关于日韩、日欧双边

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的相关规定。此前，由其他国家专利局受理的专利申请，可以

通过欧洲专利局与日本专利局进行优先权电子交换服务，在这次细则修订中也删

除了相关规定。《实用新型法实施细则》、《外观设计法实施细则》相应部分也有所

改动。

谢金秀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ｐｏ．ｇｏ．ｊｐ／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ｗｓ／ｒｕｌｅ／ｓｙｏｒｅｉｋａｉｓｅｉ／ｔｏｋｋｙｏ／ｔｏｋｋｙｏｈｏｕ＿

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特许法施行规则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省令（令和２年５月２０日

'(

产业省令第４９号）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

韩国改进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韩国国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通过了专利法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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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计划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正式开始实施。该修正案规定当专利侵权产品的销售

额超过专利权人的生产能力时，对于超过的部分也能获得侵权损害赔偿。现行专

利法规定，如专利权人的产品生产能力为 １００件时，即使侵权者在市场上售卖

１００００件侵权产品，专利权人也无法获得超出其生产能力的９９００件产品的损害赔

偿。专利权人不仅可以自行生产产品，同时还可许可给第三方生产，并获得相应的

许可费用。但是现行专利法并没有很好地保障这一特性，各中小企业和风投企业

也在不断地反映相关问题。实行修正法律后，专利权人生产能力范围内的销售数

量专利费用保持不变，而超过部分则以专利发明的合理使用费进行核算。

本次修正案与２０１９年７月开始实行的专利侵权三倍赔偿制度相结合，落实损

害赔偿额相关改进制度的同时，三倍赔偿制度也随之增额。由此可以搞活专利技

术交易和知识产权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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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拟修正《防止不正当竞争法》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韩国知识产权局就《防止不正当竞争与保护商业秘密相关

法》（下称《防止不正当竞争法》）召开制度改进委员会首届会议。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大数据的产业价值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随着ＫＰＯＰ等韩流影响力的增

强，随意使用韩国歌手姓名以及肖像的行为增多。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有必要制

止产业界不正当使用收集的大数据的行为，以及保护名人肖像的宣传权。就此，韩

国防止不正当竞争制度改进委员会计划就相关问题提出改进方案，并就落实侵犯

商业秘密赔偿制度展开深度讨论。制度改进委员会计划将继续针对以下内容展开

讨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纠正建议不履行者，采取对应措施；完善数据提交订单

系统；对于名人肖像以及大数据不正当使用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修订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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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商业秘密损失赔偿制度等八个议题。

罗　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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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支援
新冠病毒检测设备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２０２０年５月，据韩国知识产权局报道，在政府的支持下，韩国电话亭式新型冠

状病毒检测设备采取商标等法律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目前该检测设备广受

关注并向全世界出口。在确保已有相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后，韩国先后向泰国、俄

罗斯等９个国家出口３００台以上检测设备。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韩国知识产权局以召开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开发者洽谈会为

契机，与中小风险投资企业部、产业通商支援部合作，促进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在海

外的销售范围。为克服此前由于品牌力量较弱导致的海外出口限制，韩国对电话

亭式新冠病毒检测设备进行品牌开发，并迅速支援国内外专利申请，构建量产体

系。与此同时，与主要国家开展知识产权局长会议，通过与外交部和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合作，将电话亭式新冠病毒检测设备推广至全世界。韩国知识产权局计

划制定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品质保障方案，以及参与生产韩国电话亭式检测设备品

牌化企业的选定程序、许可标准等质量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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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推进官民合作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构建

为搞活韩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韩国知识产权局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官民合作

型知识产权（ＩＰ）交易平台构建项目。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主导该项工作的韩国发明

振兴会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并与６个民办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签订了工作协议。ＩＰ

交易平台构建项目是指在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时，韩国知识产权交易所（隶属韩国发

明振兴会）全程为民办交易机构提供相关专业性知识培训，提升民办知识产权交易

所的专业性。该项目计划至２０２５年总计培育３６所专业交易机构。知识产权交易

所除了提供丰富经验和相关知识之外，参与机构还可以免费使用交易平台内的信

息系统，同时享有知识产权交易合约签订相关的法律及会计服务，此外还可共同使

用韩国知识产权交易所品牌，提高公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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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律所：ＵＳＰＴＯ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使大学 ＴＴＯｓ受益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美国Ｂａｎｎｅｒ＆Ｗｉｔｃｏｆｆ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ＡｓｅｅｔＰａｔｅｌ

等发文评价了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新推出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Ｐａｔｅｎｔｓ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Ｐ４Ｐ），指出该平台可以使技术持有人与有意向的购买者和许可人相匹

配。该平台最初仅限于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的技术，未来

计划将扩展到人工智能与癌症治疗等其他领域。目前Ｐ４Ｐ平台已拥有超过１８０项

ＣＯＶＩＤ１９技术相关的美国专利和专利申请。

文章指出，平台将对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ＴＴＯｓ）受益最大。专利申请、异议和

货币化的成本都非常高。许多大学ＴＴＯｓ都有预算限制，因此仅能对有明确盈利途

径的专利提出申请。而Ｐ４Ｐ平台提供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开放市场，包含已公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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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状态的美国专利申请，潜在的被许可人可以在早期阶段识别出感兴趣的技

术，并提供专利异议、国外专利权和延续专利申请等的成本。文章建议 ＴＴＯｓ应考

虑专利的提早公开，以便尽早上传Ｐ４Ｐ平台，避免成本上升。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ｄｏｇ．ｃｏｍ／２０２０／０６／０２／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ｕｓｐｔｏｓｐａｔｅｎｔｓ

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ｄ＝１２２０９０／

原文标题：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ＰＴＯｓＰａｔｅｎｔｓ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

华为对外许可 ＲＦ集群连接器专利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华为宣布已向多家连接器制造商许可ＭＱ４／ＭＱ５射频（ＲＦ）

集群连接器专利。这将促进标准ＲＦ集群连接器的大规模商业使用，促进小型化和

高度集成的基站天线和ＲＦ设备的发展。ＲＦ集群连接器在一个连接器中包含多个

ＲＦ端口，使天线无需增加尺寸即可提供更多端口。随着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运

营商对高度集成天线的需求日益增长，导致天线和 ＲＦ设备上端口数量大幅增长。

更小的天线更易于部署，但更小的尺寸使其难以增加天线端口的数量。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下一代移动网络（ＮＧＭＮ）联盟发起了集群连接器计划，并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７日推荐华为的ＭＱ４／ＭＱ５ＲＦ集群连接器作为早期５Ｇ部署的行业标准。华为表

示期待与行业伙伴开展合作，通过促进 ＲＦ设备小型化以及天线和基站的高度集

成，加速５Ｇ网络的部署。

朱月仙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牽ｉｄ＝５４３０２＆ｌａｎｇ＝ｅｎ

原文标题：ＨｕａｗｅｉＧｒａｎｔｓＭＱ４／ＭＱ５Ｒ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ｃｅｎｓｅｓ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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